
9 6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第 二 次 司 法 人 員 考
各 等 別 、 類 科 組 暫 定 需 用 名 額 (含 增 列 )統 計

暫 定 需 用 名 額
等
別 職組 職系 類 科 組 性 別 原 列

需用名額
增 列
需用名額

合 計

審檢 審檢 司 法 官 不拘 140 14

觀 護 人 不拘 12 6 1

行 政 執 行 官 不拘 3 1

偵查實務組 不拘 15 1

財經實務組 不拘 12 1

電子資訊組 不拘 2

司
法
行
政

檢
察
事
務
官 營繕工程組 不拘 2

男性 20 4 2

法
務
行
政

矯正 監 獄 官
女性 5 2

三
等
考
試

小 計 211 13 22

法 院 書 記 官 不拘 170 85 25

法 警 不拘 254 27 28

執 達 員 不拘 44 19 6
司法
行政

執 行 員 不拘 18 6 2

男性 200 52 25

法務
行政

矯正 監 所 管 理 員
女性 31 9 4

四
等
考
試

小 計 717 198 91

錄 事 不拘 61 30 9法務
行政

司法
行政 庭 務 員 不拘 13 3 1

五
等
考
試 小 計 74 33 10

合 計 1,002 244 1,24
試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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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
